










(一)本项目用地情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,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20,000.00万元，分3年发行，2024

年下半年发行金额为500.00万元(已发行债券利率为2.26%),2025年拟发行

金额为4,800.00万元(其中本批次拟发行1,000.00万元，假设融资利率3.20%),

期限二十年，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，到期偿还本金。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总额为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,本项目估算总投资约为37,500.00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

项目资本金为17,500.00万元，占项目总投资的46.67%,由财政配套资金解决，

满足国家发改委(国发〔2015)51号文〕关于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最低资

本金比例的要求。剩余20,000.00万元(占项目总投资的53.33%),通过发行专

项债券的方式筹措。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,本项目建设期拟为4年，已于2022年5月开始前期工

作，于2024年12月开工，到2026年6月完成所有内容建设。

(五)应付本息情况

根据舒城县不动产登记局颁发的“皖(2020)舒城县不动产权第0015209

号”不动产权证书，权利人为舒城县舒兴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，共有情况为单

独所有，坐落县城区陶因路东侧、桃溪路北侧、丰盛支路南侧、华盖路西侧，权

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权利性质出让，用途医卫慈善用地，宗地面积为

北京德恒(合肥)律师事务所 关于舒城县中医院传染病院区项目

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法律意见

(三)项目投资估算

60,934.00平方米，使用期限为2020年7月28日至2070年7月28日。

32,452.21万元，其他费用为2,162.08万元，基本预备费为1,730.71万元，建设

期利息1,155.00万元。

(四)资金筹措方案

根据舒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“341523202412110201”号建筑工程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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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实施方案》,本项目总投资约37,500.00万元，建设期拟定约4年。

32,706.00万元。

三、项目合法性
















